
澎湖縣 109 年弱勢家庭子女暨七年級新生童軍體驗營實施計畫

一、主題：「四海之內皆童軍！」                             

二、目的：（一）透過營隊讓七年級新生、新住民子女、低收入戶（清寒）子女瞭解並投

               入童軍運動。

         （二）推廣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培養學生高尚品德。

         （三）充實童軍知能與技能，發揚童軍行善與服務之精神。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四、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五、承辦單位：澎湖縣童軍會

六、協辦單位：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馬公國中

七、辦理日期：109年 10月 17日（星期六）至10月 19日

八、活動地點：湖西露營區

九、參加對象：（一）現在學籍為本縣七年級新生、新住民子女、低收入戶（清寒）子女。

             （二）請各校至少派一小隊（男女可混編為一小隊）。

十、注意事項：（一）本次活動將進行小隊技能競賽，成績優異之小隊頒發縣府獎狀。

             （二）請各校於露營活動前籌畫一個表演，以利營火節目之進行。

             （三）本會租用公車接送參加學生（時間另予通知），請準時到達指定

地

                   點候車並遵守車上秩序。

             （四）參加活動學生請攜帶盥洗用具、換洗衣物、禦寒衣物、健保卡、拖

                   鞋、手電筒、帽子、雨衣及個人藥品。

             （五）離島學校學生與帶隊老師以實際參加人員計，每人補助往返交通

船票，專車由港口接送至露營地。

             （六）請各校自行準備帳篷、炊具、瓦斯爐、桌椅、童軍棍、睡袋。

十一、報  名：參加學生每人須繳交報名費200元，低收入戶（清寒）免繳費。報名表請

於 10月 5日（星期一）前填妥逕送馬公國中學務處盧俊哲組長或傳真

9275402。

十二、日程表：如附件一

十三、經  費：教育部補助經費新台幣8萬 1,000元整，申請教育處補助 3萬元整，其餘

由本會自籌【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十四、認真服務之工作人員，依規定報請縣政府敘獎。

十五、本辦法經召開協調會議決後，報請澎湖縣政府核備後實施。

【附件一】

澎湖縣109年弱勢家庭子女暨七年級新生童軍體驗營課程表

10/17(六) 10/18(日) 10/19(一)

0630

0700

起床 0630

0700

起床



0700

0730

早餐 0700

0730

早餐

0730

0830

晨檢、升旗、晨操 0730

0830

晨檢、升旗、晨操

0830

0930

戰車搭設 0830

0930

拔營滅跡

0930

1000

報到、集合 1000

1100

羅馬砲搭設 0930

1100

童軍技能競賽

雙旗

估測

定向

1000

1010

開幕+頒章

1010

1200

營地建設/搭設教學 1100

1200

雙旗競賽 1130 結訓、頒獎、賦歸

1200

1300

午餐 1200

1300

午餐

1300

1400

繩結分站

收繩+平結

稱人+接繩

營繩+雙套

1300

1500

定向追蹤

1400

1600

分站教學

包紮(頭/臂) 

雙旗

永備尺

1500

1700

追蹤旅行

1630

1730

生火教學

1700

1930

炊事比賽

1730

1900

炊事教學

1900

2100

工程繩結分站

剪立

十字

方回

1930

2100

營火晚會

2100 隊長會議

盥洗

就寢

2100 隊長會議

盥洗

就寢

【附件四】

參加澎湖縣 109 年弱勢家庭子女暨七年級新生童軍體驗營報名表



學校名稱：               學校聯絡人：            手機：            

編號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 分 證 字 號地 址聯絡電話備 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備註：參加學生每人酌收報名費200元，請於活動當日繳交本會幹事盧俊哲老師。


